
檀山路高架桥体育公园（一期）

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

檀山路高架桥体育公园（一期），建设地点在镇江市润州区,位于宝

塔路街道北府路社区檀山路高架桥下第 9 跨~第 11 跨，桥下设置篮球场、

乒乓球场、健身场地、健身步道及同步建设照明、排水等附属设施，具体

工作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。

二、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：

1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、《江苏省建设

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 年）、营改增计价调整通知（苏建价[2016]154 号）以

及苏建函价[2025]2 号文。

2、截止 2025 年 11 月前镇江市相关工程造价计价文件，其中人工工资按

苏建函价（2025）273 号执行。

3、材料价格采用镇江市 2025 年 9月工程造价信息除税指导价，并结合市

场价与市场波动等因素综合考虑。

4、委托方提供的施工图设计。

三、工程类别及取费标准：

1、工程类别：市政工程、园林工程。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各项规费、

税金按清单计取，其余由各投标人根据自身实力，考虑风险，自主报价。

2、计税方法：一般计税。

工程不可竞争费费率%：



四、人工、材料、机械费：

1、人工、材料、机械费：所有人、材、机均由各投标单位根据工程具体

情况、企业管理水平并考虑风险因素自主报价，充分考虑市场风险，一旦中标

不得调整。

2、本工程材料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及环保要求。

五、暂列金及暂估价说明

道路及附属设施中暂列金额：预留金45000元

六、其他有关问题的说明

1、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，其相关技术规范及要求应按设计图纸，

并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、地方规章等的要求，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

价中，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，但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，承包人在报

价时应充分考虑“工程内容”而产生的费用，列入相应投标报价中，实施

过程中费用不调整。

2、本工程量清单作为投标人报价的基础之一，投标人应结合招标文件、

项目名称

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
社会保

险费

住房公

积金
税金

基本费
扬尘污染防

治增加费

临时

设施

二次搬

运费

道路及附属设施 1.5 0.31 2 0.34 9

排水工程 1.5 0.31 2 0.34 9

路灯工程 1.5 0.31 2 0.34 9

绿化工程 1 0.21 3.3 0.55 9



施工图纸、取费文件、 技术规范等确定投标报价。

3、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，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

自行计算，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；结算时，承包人不得以招标

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；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属于

不可竞争费用，结算时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
4、投标人应先到需施工的现场踏勘以充分了解其施工环境，工地位置

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，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

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，请投标人自行考虑并计入投标价内；本工程施工

外部协调工作由投标人负责，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周边地域情况， 并将此费

用考虑在投标报价中，结算时发包人不再为此增加费用；各投标人须将以

上可能发生费用计入到投标报价中，结算时，不得据此向发包人提出任何

形式补偿。


	一、工程概况
	4、委托方提供的施工图设计。
	1、工程类别：市政工程、园林工程。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各项规费、税金按清单计取，其余由各投标人根据自
	2、计税方法：一般计税。

